
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
关于2024年一季度消费者投诉信息统计分析的

报告

2024 年一季度，四川省各级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共受理

消费者投诉 16582 件，解决 15914 件，投诉解决率 95.97%；为

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12.67 万元，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

费者获得加倍赔偿金额 9 万元；接受消费者咨询 1.18 万人次。

一、投诉基本情况

（一）投诉性质类分析

在 2024 年一季度的消费者投诉案件中，按投诉性质划分：

涉及质量问题的投诉案件 6537 件，占总量的 39.42%；售后服务

问题 2363 件，占 14.25%；价格问题 2223 件，占 13.41%；安全

问题 1790 件，占 10.79%；合同问题 1257 件，占 7.58%；虚假宣

传问题 930 件，占 5.61%；计量问题 256 件，占 1.54%；假冒问

题 197 件，占 1.19%；人格尊严问题 52 件，占 0.31%；其他问题

（涉及多项投诉性质或难以归类的投诉问题）977 件，占 5.8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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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：投诉性质比例图（%）

从统计数据来看，商品、服务的质量问题仍居投诉总量之

首，成为消费者投诉的主要方面。与上年同期相比，质量方面

的投诉上升趋势最为明显，随着消费者质量意识的显著增强，

更加注重商品的耐用性和性价比，企业需要不断提升产品的服

务质量以满足消费者追求品质消费的需求。合同和售后服务的

投诉比例下降幅度较大（见表 1），说明经营者的服务品质也

在不断地改善，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感。

表 1 投诉问题性质分类占比变化情况表

投诉

类别

2023 年一季度投诉

量占投诉总量的比

重（%）

2024 年一季度投诉

量占投诉总量的比

重（%）

比较结果

（百分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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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 32.20 39.42 ↑7.22

安全 6.47 10.79 ↑4.32

计量 1.57 1.54 ↓0.03

人格尊严 1.24 0.31 ↓0.93

假冒 2.30 1.19 ↓1.11

虚假宣传 6.77 5.61 ↓1.16

价格 15.17 13.41 ↓1.76

售后服务 18.39 14.25 ↓4.14

合同 11.87 7.58 ↓4.29

其他 4.01 5.89 ↑1.88

（二）商品类投诉分析

图 2：商品大类投诉量图（单位:件）

按商品种类划分，食品类、服装鞋帽类和日用商品类消费

者投诉居前三位（见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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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2023 年同期相比，食品类消费投诉上升趋势明显，食品

生产企业需要加强自身的质量管理和食品安全控制。同时政府

相关部门也应继续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，以保障消费者的

合法权益。而医药及医疗用品类、家用电子电器类、房屋及建

材类等呈下降趋势（见表 2）。

表 2 商品大类占总投诉量变化表

商品大类

2023年一季度投

诉量占投诉总量

比（%）

2024 年一季度

投诉量占投诉总

量比（%）

比较结果

（百分

点）

食品类 12.18 20.50 ↑8.32

服装鞋帽类 9.40 11.46 ↑2.06

日用商品类 6.85 7.13 ↑0.28

烟、酒和饮料类 2.81 3.02 ↑0.21

农用生产资料类 0.45 0.58 ↑0.13

首饰及文体用品类 3.58 2.46 ↓1.12

交通工具类 4.00 2.06 ↓1.94

房屋及建材类 4.93 2.93 ↓2.00

家用电子电器类 9.19 6.82 ↓2.37

医药及医疗用品类 6.21 2.90 ↓3.31

（三）服务类投诉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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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服务种类划分，生活、社会服务类、销售服务、房屋装

修及物业服务的消费者投诉居前三位（见图 3）。

图 3 服务大类投诉量图（单位：件）

与 2023 年同期相比，生活、社会服务类，销售服务及旅游

服务等消费投诉呈上升趋势，文化、娱乐、体育服务，房屋装

修及物业服务和公共设施服务等呈下降趋势（见表 3）。

表 3 服务大类投诉量占比变化表

服务大类
2023 年一季度

投诉量占投诉

2024 年一季度

投诉量占投诉

比较结果

（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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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量比（%） 总量比（%） 点）

生活、社会服务类 17.98 20.95 ↑2.97

销售服务 5.66 7.36 ↑1.70

旅游服务 0.61 1.39 ↑0.78

金融服务 0.03 0.07 ↑0.04

保险服务 0.12 0.08 ↓0.04

互联网服务 0.66 0.51 ↓0.15

邮政业服务 0.41 0.25 ↓0.16

卫生保健服务 0.59 0.33 ↓0.26

电信服务 1.00 0.51 ↓0.49

教育培训服务 2.02 1.42 ↓0.60

公共设施服务 1.07 0.46 ↓0.61

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 3.53 2.18 ↓1.35

文化、娱乐、体育服

务
3.97 2.17 ↓1.80

二、消费问题分析

（一）质量问题投诉上升明显。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

下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显得尤为重要。随着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

的逐步提升，质量问题引发的投诉案件日益增多。消费者投诉

的主要问题涉及：1.产品质量与描述不符，产品性能不符合产

品的说明，无法正常使用；2.外观瑕疵未告知，产品外观存在

瑕疵，虽不影响正常使用，但未提前告知消费者和经消费者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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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；3.货不对版，以低档次的产品来代替高档次的产品进行交

付；4.售后服务体系尚待完善，客服的态度、效率和解决问题

的能力有待提升。

案例 1：2024 年 2 月 5 日，资阳市消委会高新分会接到消

费者陈先生投诉称于 2022 年 11 月在某家具商城购买了一张价

值 17000 余元的皮沙发，在使用两个月后出现了多处掉皮情况，

直到 2023 年 11 月底，经商家多次返厂维修仍未彻底解决问题，

商家表示不再提供售后服务。经调解，双方达成了由商家赠送

一套定制的沙发套，同时积极处理售后问题的解决方案。

案例 2：2024 年 2 月 16 日，消费者张女士向广安市消委会

经开区分会投诉称在 2023 年底花 3800 元在某卫浴店购买的浴

室柜发生变形，陶瓷一体盆也有划痕，联系经营者后约定年后

处理，可 2 月 15 日却被告知是消费者人为造成的产品变形和划

痕不予处理。按照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对

于耐用商品质量问题，自消费者接受商品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

瑕疵的，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。因经营者无法举证，经调解，

经营者同意为消费者更换一套全新的卫浴柜。

案例 3：2024 年 1 月 23 日，消费者曹先生向内江市消委会

经开区分会投诉：2022 年 10 月花费 17000 元在经开区商贸城某

集成灶商家处购买了一台直饮机，2023 年 9 月直饮机连接自来

水的管子突然爆裂漏水，导致家中的墙板、衣柜、地暖严重受

损。因协商无果，遂到经开区消委分会投诉寻求帮助。经核实，

经营者认可是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害，因赔偿金额争议过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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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开分会邀请区司法分局工作人员联动调解，最终双方达成由

商家承担 12 万元的赔偿金的解决方案。

消委会观点：按照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

“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，消费者可以

依照国家规定、当事人约定退货，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、

修理等义务。 ”经营者应主动履行商品质量担保的责任，建立

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，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响应速度，

确保消费者的问题能够获得迅速而有效的解决。同时应积极构

建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，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，促

进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。

（二）餐饮类投诉引发关注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消费者需求

的变化，餐饮服务也在不断创新和变革，消费者对于食品品质

和服务水平的期待日益攀升，在互联网+的当下，消费者借助网

络平台反映餐饮体验的情况已成新常态。餐饮类投诉的增多反

映了消费者对餐饮服务和食品品质的关注，从食品安全到服务

态度，从环境卫生到价格的公正性，消费者关注的维度广泛而

细致。一季度适逢春节这一特殊的消费节点，餐饮类服务的投

诉成为了热点，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：一是餐饮食品腐败、

变质、有异物；二是收费项目不合理，存在强制收餐具消毒费、

未提供相应服务而强制收取餐位费、茶水费等问题；三是服务

质量降低，春节期间人手不足导致服务效率低、质量差，网上

订餐得不到妥善安排、外卖送餐不及时等。

案例 4：2024 年 2 月 25 日，凉山州会东县消委会接到消费

者王先生电话投诉称，朋友 5 人在某羊肉馆用餐，结账时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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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要收取每人 2 元钱的碗筷使用费。经消委会工作人员调查核

实，经营者未向消费者提供免费餐具，也未告知一次性餐具要

收费。经调解，该羊肉馆经营者退还消费者 10 元餐具费，并及

时在餐厅服务中提供了免费餐具。

案例 5：2024 年 2 月 4 日，自贡市自流井区消委会新街分

会接到消费者刘女士投诉，称在“某某夜宵”店吃宵夜时发现

部分菜品未明码标价且存在一些隐形消费，最终结算价格与商

家口头报价不一致，在现场要求拍下商家菜品价格单时却遭到

商家拒绝，现投诉要求商家退还多收的费用。经调查核实商家

有部分菜品未在菜单上明码标价，但未发现有价外加价的问题。

经调解，双方达成了退还未标价商品的价款的和解意见。

消委会观点:对于“明码标价”以及不提供免费餐具等问题，

看似餐饮消费的小事情，却是老生常谈的老顽疾，值得引起经

营者的反思。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五项规定，餐具、

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，使用前应当洗净、消毒，炊

具、用具用后应当洗净，保持清洁。意味着提供干净卫生的餐

具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，不能以收取餐具费将经营者的经营成

本转嫁给消费者，经营者可以提供需要另外支付费用的更高级

的服务项目，但不能免除免费提供干净卫生餐具的附随义务。

有诚信的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口碑，有温度的服务才能吸引

回头客。餐饮企业需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，确保食品安全，透

明合理地收费，并且积极响应消费者的反馈，以便在竞争激烈

的市场中保持良好声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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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“悦己型”消费投诉日益增多。一季度，全省消委组

织共受理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 3474 件，占投诉总量的 20.95%，

同比上升 2.97%。这类投诉大多集中在健身、美容美发、洗涤等

消费领域，并且大多属于预付式消费，其中以美容美发服务领

域问题较为突出。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：一是免费体验藏

陷阱。销售员以免费体验为幌子，在体验过程中要求额外加收

钱或推销高额消费卡；二是虚假宣传较为普遍。部分商家利用

诱人的广告语吸引消费者眼球，常以“纳米技术”“干细胞激活”

等高科技名词来诱导消费者；三是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多。使

用的产品来源不清，造成消费者损害后又以个体差异、自身养

护不当作为托辞逃避责任承担；四是霸王条款侵权。部分美容

美发店使用格式条款、通知、声明、店堂告示等方式，排除或

限制消费者的主要权利，减轻经营者的自身责任。

案例 6： 2023 年 12 月，消费者李女士在小区外某美容美

发沙龙店内美发，累计花费 23 万余元充值会员卡及购买美容套

餐，在与门店协商退回未消费及不合理收费项目无果后，于2024

年2月25日向成都市天府新区消协投诉。经工作人员调查发现，

商家存在未书面约定服务内容和部分产品、服务内容未明确标

注等问题，经多次调解，商家同意退还未消费的费用共计 12 万

元。

案例 7：2024 年 1 月 22 日，陈女士在德阳市什邡市某美容

店预存 3510 元订购减肥项目及购买相关产品，后因身体原因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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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合进行减肥项目，要求退还剩余费用，商家拒绝退款。2024

年 3 月 14 日陈女士到什邡市消委会投诉。工作人员通过查看消

费者提供病历等相关证明材料，核实了其身体状态不适宜进行

减肥。经调解，由商家现场退还消费者剩余产品费 1734 元和技

术服务费 400 元，合计 2134 元。

案例 8：2024 年 1 月 18 日，资阳市雁江区消委会接到消费

者王女士投诉，在某美容服务中心充值了 30000 元用于产后按

摩服务，王女士在初次接受服务后感觉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

要求美容服务中心退款。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，但经营者对

服务事项和价格未明确尽到详细的说明义务，经调解，经营者

最终同意退还消费者全款 30000 元。

消委会观点：在这个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时代，美容服务已

成新的消费时尚。消费者在选择美容服务时，要选择资质合法

的经营者，详细了解所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、使用产品、预期

效果及可能的风险等，同时应询问收费项目和标准，以避免产

生额外不必要的费用。我们呼吁经营者积极采用 2023 年 2 月

24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《医疗美容消费服务合同（示范

文本）》，防止因约定不明产生的消费争议。同时建议广大消费

者要理性消费，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美容服务，避免受到夸大宣

传或推销手段的引诱，而大额充值或购买不必要的产品。

（四） 旅游消费问题突显。旅游是现代社会人们释放生活

工作压力的一种新方式，由于假日经济的兴起和利好政策的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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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下，我省旅游市场呈明显回暖态势，而引发的消费投诉也逐

渐活跃。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：经营者广告宣传与实际情

况不符，擅自变更合同约定内容，降低服务标准，预订酒店被

无故取消、临时加收手续费或服务费、退团后不退费用、退费

流程长手续复杂等投诉问题。

案例 9：2024 年 2 月 6 日，消费者田先生向攀枝花市消委

会电话投诉称在一个月前通过某旅游 APP 平台预定了米易县某

康养基地 6 晚住宿，费用为 993 元。2 月 4 日中午，田先生接

到平台客服电话称预定的房间已无法提供，可为其办理取消订

单并退款，田先生不认可，于是投诉要求维权。经市场监管局

执法人员调查核实，并对经营者进行了行政约谈，经营者对消

费者进行了诚挚的道歉，愿意赔偿损失，并承诺随时向消费者

提供满意的住宿条件，双方达成和解。旅游 APP 平台对经营者

采取了罚款和降一级信用等级的处罚。

案例 10：资阳市乐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投诉举报中

心接到来自消费者魏女士的投诉，反映其于 2024 年 2 月 16 日

在成资渝高速眉山至重庆方向服务区休息时，在一家土特产商

店购买了石斛，商家将石斛磨成粉，要求最低消费 1000 元，魏

女士觉得几十克的石斛粉就高达上千元，觉得被误导消费了，

希望能帮助退货退款。经调解，商家及时为消费者退货退款。

消委会观点：在社会休闲旅游需求持续回暖的新形势下，

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激发消费动能的重要举措，更是服务地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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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发展的重要环节。现代旅游服务行业，产业链条长，参与主

体多，衔接要求高，再加上线上线下交融互动，消费者对于吃

住品质化、交通便捷化和体验有文化等要求越来越高。我们呼

吁各旅游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，确保消费者体验，强化信息

透明度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，同时加强行业自律，建立健全投

诉快速处理机制，提升消费者对旅游行业的整体信任度和满意

度。


